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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標公告 
【招標機關】大南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招標機關地址】台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4段601巷11號 

【招標單位名稱】機料室 

【招標案號】113-1112009 

【標案名稱】冬季外套標售 

【招標摘要】冬季外套庫儲品標售，尺寸型號詳如附表。 

【預估金額】以每件新台幣550元為底價，價高者得。 

【標的分類】財物標售 

【招標方式】公告徵求  

【聯絡人(或單位) 】機料室 陳重霖 

【電話】 02-2858-6123 分機 22 

【傳真】 02-2858-6135 

【公告日期】公告日起至113年12月16日止 

【截止投標日期】113年12月16日(星期一)下午17時00分前，以郵遞或

專人送達大南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機料室。 

【標售日期】113年12月17日(星期二)上午09時30分。 

【開標地點】台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4段601巷11號會議室 

【投標文字】中文 

【履約地點】大南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履約期限】自簽約之日起30日曆天內完成提領作業。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台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4段601巷11號 

【保證金額度】押標金新台幣5,830元，決標後轉為訂金 

【決標方式】本案採單價報價，單價決標；經3次比價之最高價格且高

於預估金額者為決標對象 

【廠商資格】投標文件應檢附下列證件: 

1、公司登記或設立證明。 

2、最近一期完稅證明(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

得以前期納稅證明代之) 

【其他】截止投標前於本公司上班日(週一至週五)上午9時00分至11時

30分、下午13時30分至16時30分，預投標廠商可至本公司(台

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4段601巷11號)勘查標售品項；另請現勘

時間前1日預先通知本公司承辦人，以利安排時間陪同現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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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ㄧ、開標案件有權參加開標之每一投標廠商人數：2 人，授權代

理人，頇有授權證明及身分證明文件，負責人頇有身分證明
文件。 

二、押標金及保證金應由廠商以現金、金融機構簽發之本票或支票、
保付支票、郵政匯票、政府公債、設定質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
單（設定質權給大南汽車公司）擇ㄧ，並置於投標頇知內投標。 

三、投標廠商注意事項： 

(ㄧ)應檢附廠商文件審查表內之各項證件。 
(二)前述應檢附文件未檢付、經審查結果內容不符或證件時效已

過等不合規定者，視為資格不符，不得參加議價或作為決標
對象。 

(三)投標廠商應提出之資格證明文件，以影本為原則。第一項證
明文件，得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之電子資料替代。 

(四)投標廠商應依規定填妥（不得使用鉛筆）本招標文件所附招
標投標及契約文件、投標標價單，連同資格文件、規格文件
及招標文件所規定之其他文件，密封後投標。所有封套外部
皆頇書明投標廠商名稱、地址及招標標的 
。廠商所提供之投標、契約及履約文件，建議採雙面列印，
以節省紙張， 愛惜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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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南汽車公司「冬季外套庫儲品標售」尺寸表 

項次 尺寸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備註 

一 XS 件 4    

二 2L 件 5    

三 3L 件 36    

四 4L 件 18    

五 5L 件 15    

六 6L 件 17    

七 7L 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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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投標文件審查表 

案 名 創冬季外套庫儲品標售 廠商名稱  

開標日期  招標方式 公告邀商 

審查項目 合格 不合格 審查文件 

廠商登記或設立

之證明 

  □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 

□授權文件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下載列印之登記證明文件 

□其他： 

不合格原因： 

納稅證明 

  □最近一期 □上一期「營業稅繳款書」 

□最近一期 □上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 

□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 

□其他： 

不合格原因： 

投標報價單 

  □廠商簽章 □總價 □其他
不合格原因： 

 分項報價□其他： 

押標金 

□新台幣  元 

□定額 

□免繳 

  □銀行支票/本票 
□郵政匯票 
□其他： 
不合格原因： 
□金額不足□受款/受益或被保證/險人不符□支票簽發人不符□有
效期未符合招標文件規定□其他： 

綜合判定結果：□合格 □不合格 

審查人簽章： 



 

 

大 南 汽 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採 購 標 單 （ 兼 切結 書 ） 工
程（採購）名稱：冬季外套庫儲品標售 

標案編號：113-1112009 

 

※本標單請放入標單封內 ※本標單決標後，請訂入契約中 
  

一、本廠商對上開工程之契約、投標頇知及有關附件等招標文件，均已完全明瞭
接受。今願以單價新台幣： 元整(含稅)承
包，另附詳細表供參考。 

※總價應以零、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拾、佰、仟、萬、億大
寫數目字填寫，並不得使用鉛筆或其他易塗改之書寫工具書寫，否則無效。 

二、上開報價之有效期至預定決標日止，倘因故延期決標而超出該期限，除本廠
商書面反對延長外，同意延長至實際決標日。 

 

廠商名稱：  
負責人： 印 

地 址： 印 

減價情形：（加價情形，在未開標前請勿填寫） 
 

第一次加價新台幣： 

第二次加價新台幣： 

第三次加價新台幣： 

採 購 單 位 主 持 人 



 

 

委託授權書 
 

委任人投標  

茲授權下列           全權      參加開標及行使減價或比減價 

，其使用印章印文或簽署如下： 

一、代理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二、授權使用之廠商及負責人印章印文； 

或授權使用之代理人印章印文或簽名： 

 

      

 

三、委任人： 

投標廠商名稱： 

負責人姓名： 

 

 

 

  

負責人印章或

代理人印章或

簽名 

注意事項： 
委任人之廠商印章及負責人印章，應與標單（兼切結書）印章印文或簽名相同。廠商負責人或代理

人於參加減價或比減價時，應依下列規定之一辦理： 

一、國內或國外投標廠商若由負責人親至開標地點，攜帶與標單（兼切結書）相同印章或親自簽

名，該負責人應出示其身份證件，無頇填寫、出示本授權書。 

二、國內投標廠商若由負責人親至開標地點，攜帶「授權使用之廠商名稱及負責人印章」者，應填

寫蓋妥本授權書但「代理人姓名」及「身份證字號」乙欄免填寫並由該負責人出示本授權書及

其身分證件。 

三、國內投標廠商若由代理人出席開標現場，攜帶與標單（兼切結書）相同印章者，應填寫蓋妥本

授權書但「授權使用之廠商及負責人印章印文」欄位免蓋章並由該代理人出示本授權書及其身

分證件。 

四、國內或國外投標廠商若由代理人出席開標現場，攜帶「授權使用之廠商名稱及負責人印章」或

「授權使用之代理人印章」或由代理人簽名者，應完整填寫蓋妥或簽署本授權書並由代理人出

示本授權書及其身分證件參與開標。但以授權使用代理人印章或國外廠商以代理人簽名者，免

填「授權使用之廠商名稱及負責人印章」。 

 

負責人 

代理人 
代表 

代理 

應與標單（兼切結書）印章印文或簽署相同 

 

廠商名稱章 

 

93.08.20版 



 

 

 

 

 

 

 

 

 

 

 

 
 

 

大南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採購契約 

冬季外套庫儲品標售(草案)



 

 

大南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冬季外套庫儲品標售」採購合約書 

立合約書人 

甲方：大南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甲方)  

乙方：                         (以下簡稱乙方) 

經雙方同意訂定本契約，共同遵守，其條款如下： 

第一條 契約文件及效力 

一、契約包括下列文件： 

(一)招標文件及其變更或補充。 

(二)投標文件及其變更或補充。 

(三)決標文件及其變更或補充。 

(四)契約本文、附件及其變更或補充。 

(五)依契約所提出之履約文件或資料。 

二、契約文件，包括以書面、錄音、錄影、照相、微縮、電子數位資料或樣品

等方式呈現之原件或複製品。 

三、契約所含各種文件之內容如有不一致之處，除另有規定外，依下列原則處

理： 

(一)招標文件內之契約條款及投標頇知優於招標文件內之其他文件所附記之

條款。但附記之條款有特別聲明者，不在此限。契約條款與投標頇知內

容有不一致之處，以契約條款為準。 

(二)招標文件之內容優於投標文件之內容。但投標文件之內容經甲方審定優

於招標文件之內容者，不在此限。招標文件如允許廠商於投標文件內特

別聲明，並經甲方於審標時接受者，以投標文件之內容為準。 

(三)文件經甲方審定之日期較新者優於審定日期較舊者。 

(四)同一優先順位之文件，其內容有不一致之處，屬甲方文件者，以對廠商

有利者為準；屬廠商文件者，以對甲方有利者為準。 

(五)招標文件內之標價清單，其品項名稱、規格、數量，優於招標文件內其

他文件之內容。 

四、契約文件之一切規定得互為補充，如仍有不明確之處，應依公平合理原則

解釋之。如有爭議，依民法之規定處理。 

五、經雙方代表人或其代理人簽署契約正本2份，甲方及乙方各執1份，並由雙

方各依印花稅法之規定繳納印花稅。副本2份，由甲方相關單位分別執用。

副本如有誤繕，以正本為準。 

第二條 履約標的 

項次 品名 尺寸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備註 

一 
冬季 
外套 

XS 件 4    
二 2L 件 5    
三 3L 件 36    



 

 

四 4L 件 18    

五 5L 件 15    

六 6L 件 17    

七 7L 件 11    
總計   

第三條 契約價金： 

契約價金同決標金額(含稅):新台幣            元。 

 

第四條 履約期限： 

一、乙方應自決標日起 7日內完成契約訂定、庫儲品清點及提領規劃。 

二、提領作業應自簽約之次日起30日曆天完成。 

三、本契約所稱以工作天計算者，下列放假日，均應不計入： 

(一)星期六（補行上班日除外）及星期日。但與b至e放假日相互重疊者，

不得重複計算。 

(二)依「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規定放假之紀念日、節日及其補假。 

四、展延交期： 

(一)履約期限內，有下列情形之一（且非可歸責於廠商），致影響進度，

而需展延工期者，廠商應於事故發生或消滅後7日內檢具事證，以書面

向甲方申請展延。甲方得審酌其情形後，以書面同意延長履約期限，

不計算逾期違約金。其事由未逾半日者，以半日計；逾半日未達1日者，

以1日計。 

(1)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契約當事人之事故。 

(2)因天候影響無法施工。 

(3)甲方要求全部或部分停工。 

(4)因辦理變更設計或增加工程數量或項目。 

(5)甲方應辦事項未及時辦妥。 

(6)由甲方自辦或甲方之其他廠商之延誤而影響履約進度者。 

(7)甲方提供之地質鑽探或地質資料，與實際情形有重大差異。 

(8)因傳染病或政府之行為，致發生不可預見之人員或貨物之短缺。 

(9)因甲方使用或佔用本工程任何部分，但契約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10)其他非可歸責於廠商之情形，經甲方認定者。 

(二)前目事故之發生，致契約全部或部分必頇停工時，廠商應於停工原因

消滅後立即復工。其停工及復工，廠商應儘速向甲方提出書面報告。 

五、因可歸責於乙方事由，致逾期未完成契約簽訂或未完成提領作業，並

經甲方乙次催告後仍未履行，視為放棄得標，沒收訂金，甲方得另行

通知次高報價廠商於 7 日(含)內承購。 

 

第五條 履約地點： 

大南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4段601巷11號) 



 

 

第六條 款項繳納 

乙方提領前應先行完成繳款(扣除訂金)，方得進行提領作業。所有冬季外

套庫儲品均以現況交貨，倘若有破損不堪使用之情形，經乙方提出，甲

方確認後單件不予計價，所繳納之價款無息退還。 

第七條 逾期處理 

逾期搬運處理：乙方承購該批庫儲品項，除有特殊原因，以書面提出，並經

甲方同意者外，逾期時，每日應罰新臺幣 500 元整，若逾期 7 日（含）仍

未搬運完畢，視為違約；逾期未處理部份視同放棄承購，由甲方另行處理，

並沒收訂金，乙方不得異議。 

第八條 管轄法院： 

本合約書雙方依誠信原則履行之，如有未盡之處，由雙方協調另訂之，以

後約律定為準。如發生訴訟，雙方同意以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

院。 

第九條 其他 

一、本物品交付時，有關人力機械運輸所需設備，由乙方自行負責，不得藉以

提出異議及要求給付，且搬運後之處理不得違反相關法令。 

二、機關與廠商因履約而生爭議者，應依法令及契約規定，考量公共利益及公

平合理，本誠信和諧，盡力協調解決之。 

三、本契約未載明之事項，依民法等相關法令。 



 

 

 

 

 

立合約書人 

 

甲      方：大南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 賀   政 

統一編號：11011623 

地址：臺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四段601巷11號 

 

 

 

 

 

 

乙      方：  

負責人： 

統一編號：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月   日 


